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文件
	石烟法〔2024〕4号


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

关于《石家庄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》（石烟专[2022]15号）宣布失效的通知

市局（公司）各直属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

《石家庄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》（石烟专〔2022〕15号）宣布失效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不再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19日

  分送:
  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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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1 －


